《河南省专用地震台网、社会地震监测台站（点）纳入省级台网运行申请表》编写说明

为强化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设施，社会地震监测站点指导工作，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相关要求，特制定《河南省专用地震台网、社会地震监测台站（点）纳入省级台网运行申请表》，为相关单位提供服务。
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依法依规建立的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设施，以及单位或个人建立的社会地震监测站点。
服务内容：

依法将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设施地震监测信息接入省地震局，对专用地震监测台网、社会地震监测站点运行予以指导。对于需要委托运维的单位，省地震局提供相应运维服务。

政策依据：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409号）。
第十四条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
(一)坝高100米以上、库容5亿立方米以上，且可能诱发5级以上地震的水库;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油田、矿山、石油化工等重大建设工程。
第十五条  核电站、水库大坝、特大桥梁、发射塔等重大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设情况，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对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社会地震监测台站(点)的运行予以指导。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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